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红河分局

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19日（7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73-4623134（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红河分局综合科）

    通讯地址：红河县迤萨镇凹腰山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红河分局
　　邮编：654499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1
	红河县甲寅镇中心卫生院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甲寅镇
	红河县甲寅镇中心卫生院
	环境影响报告表
	云南国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建设内容为一栋综合楼以及相关附属设施，建设规模为50张床位

项目总投资984.7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1.51万元，占总投资的3.20%。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施工期大气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扬尘经采取场地洒水降尘、建材加盖遮盖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运输扬尘经采取车辆遮盖运输、道路洒水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燃油废气、切割及焊接废气、装修废气经大气自然扩散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期废水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设置1个临时沉淀池收集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期噪声环境保护措施：①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时间，避免在夜间、午间进行施工作业；②优先使用低噪声设备，确保施工设备的良好运行状态，定期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避免因设备故障或磨损而产生不必要的噪音；③合理布置机械设备，合理调整高噪声设备的使用时间，厂界四周设置围挡；④对施工人员进行噪声控制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噪声意识，确保按照要求进行操作。
施工期固废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清运至甲寅镇垃圾收集点处置；建筑垃圾可回收部分外售，不可回收部分清运至当地住建部门指定堆放点处置；土石方部分回填，弃方清运至当地住建部门指定堆放点处置。
项目施工期较短、工程量较小，在严格落实好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且施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随施工结束而消失。

	运行期地表水防护措施：本次扩建项目实施雨污分流排水制，雨水经截排水沟收集后汇入甲寅镇雨水沟渠。本次扩建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食堂污水、医疗废水（门诊废水、住院废水及检验废水），因本次扩建项目依托使用原有项目的门诊科室、食堂，故新增的门诊废水、食堂含油污水依托原有项目的隔油池、化粪池及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本次扩建项目综合楼内产生的检验废水经收集预处理后，再与住院废水进入新建的化粪池处理，再接入卫生院现有污水管网进入依托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甲寅卫生院所有经处理达标的尾水近期使用吸污罐车清运至红河县污水处理厂处置，远期排至乡镇污水管网进入甲寅镇污水处理厂。因此，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对周边地表水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运行期大气环境保护措施：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恶臭、食堂油烟及汽车尾气。项目化粪池、垃圾桶、卫生间及医疗废物暂存间（依托）的恶臭产生量均较少，对周边大气环境环境影响较小；依托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无组织恶臭（NH3和H2S）能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要求；食堂油烟经依托原有项目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浓度可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mg/m3的标准限值要求；汽车尾气产生量较少，经自然扩散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不会造成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对周边大气环境及保护目标影响较小。因此，项目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运行期声环境保护措施：本次扩建项目建成后，卫生院四周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此外，声环境保护目标（甲寅镇）预测点的预测值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因此甲寅卫生院运营期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降噪措施、距离衰减后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目标影响较小。由于医院自身属于声环境敏感目标，故本次环评对外环境对本项目的影响进行分析。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周边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医院周边来往车辆较少，且综合楼与道路间有其他建构筑物相隔，具有一定的降噪作用，加之周边无工业企业，因此外环境噪声对本项目影响较小。
运行期固体废物防治措施：本次扩建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医疗废物、化粪池和污水处理设施污泥、生活垃圾、食堂泔水及隔油池废油脂。医疗废物通过在综合楼各个科室设置专用医疗废物收集箱收集后，密封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最终委托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及红河县殡仪馆进行清运处置；污泥收集于污泥消毒桶进行消毒处理，并采用离心式脱水机脱水，脱水后的污泥量密闭封装后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委托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进行清运处置；生活垃圾通过密闭式垃圾桶收集后，再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废油脂经泔水桶收集后按照住建部门相关要求处置。

	公众参与情况

	无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承诺书

	拟审批意见
	拟同意


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上述环境影响报表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